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

 打字、复印工作制度 
  
第一条  本所的文件打印设备由行政事务部安排专人管理，任何部门或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动用打印设备。 
第二条  法律文书的打印，须按《律师业务受理办法》及《收接案审批制度》登记后才予办理。 
　　第三条  打字员接稿后，应认真检查文件签发手续是否完备，书写是否工整，是否符合文件归档要求等，对发文手续不全、书写不符合要求的文件，打字员有权拒绝打印。 
第四条  打字室要建立打字登记簿，对各类文件材料按规定内容和要求统一登记。并根据行政事务部安排的轻重缓急次序，进行打印。 
第五条  文稿打完后，打字员要把原稿和打字清样交由拟稿人校对。校对者校对完毕后应在原稿上签字，以示负责。 
第六条  打字员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不得将内容擅自泄露，不得随意将打印、复印或传真资料中保密的事项透露给他人，不得截留任何文件。与工作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打字室。 
第七条  不得打印、复印、传真私人资料。 
第八条  打字员要爱护设备和物品，按规定做好维护保养工作和物品领用登记统计工作。 
第九条  严禁将打印用的电脑设备用于私人玩游戏、听音乐等。 
第十条 文印室工作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，给予批评，屡教不改的予以辞退，造成经济损失，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赔偿责任。 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执行合伙人会议通过，自公布日实施。 
